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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及《甘

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 6个办法和

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化预算绩

效管理，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经张家川县财政局

委托，甘肃万豪合创项目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3年 6月对张家川县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本次评价遵循与评价对象密切相关，全面反映项目决策、项目过

程、产出和效益的原则；评价小组主要依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

项目对接会问询答疑、查阅资料、现场勘查，结合问卷调查访谈结果

进行量化打分。

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受

张家川县财政局委托，依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张家川县农业农

村局提供的佐证材料，结合绩效评价人员分析评价，严格按照评分标

准打分，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82.16分，根据《财政部关于印

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规定，绩效评价结果等级为：良。

总体认为：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决策科学，立项依据充

分，资金安排合理，使用合法、合规。项目建成的土地平整、田间道

路、排水渠和土壤培肥等工程，有效地改善了项目区农户生产、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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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农机作业问题，在改善农业基础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促进农民增收、产业增效、农村发展方面效果明显。

但项目存在绩效目标不够清晰细化、项目绩效自评不及时、项目

资金管理不严谨、项目未及时竣工验收等问题，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加

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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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促进耕地数量与质量协同发展，关乎

着我国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关键举措，受到党中

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

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饭碗要牢

牢端在自己手里，而且里面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的重要论述，建设高

标准农田已经连续十多年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中

明确提出，到 2022年，全国要建成 10亿亩高标准农田，并将高标准

农田建设情况纳入了地方各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考核内容。近期国务

院又以国函（2021）86号批复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紧盯粮食生产目标，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高标准农田

建设总体目标、建设标准和任务、建设监管和后续管护和实施保障。

2022年是农业农村发展稳中求进，守住稳粮、增油、保耕地，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底线的关键之年。随着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粮食需求和资源禀赋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加之面临的外部环境

趋于复杂，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突出抓好耕地保护和

地力提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补上农业基础设施短板，

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提高建设标准和质量，真正实现旱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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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高产稳产，有力支撑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的提升，确保重

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首要任务。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突出弥补农业基础设施短板，聚集农业

现代化生产要素，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断提升耕地质量和

粮食产能，实现土地和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战略部署，

夯实农田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明确要求各县（区）

和有关部门切实履行好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与管理的重要职责，完善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的相关政策，加快构建田块整治、土壤肥沃、设

施完善、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

的高产稳产高标准农田，落实“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建设标准、统一

组织实施、统一验收考核和上图入库”的农田建设新格局，确保完成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下达 2022年农田建设任务的通知》（农

建发〔2021〕7号）精神，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下发的《关于下达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的通知》(甘农田发〔2021〕13号)精神，要求

2022年全省新建高标准农田 360万亩，其中高效节水灌溉 141.3万亩，

全力提升粮食产能水平，其中安排张家川县新建高标准农田 3.5万亩

的建设任务。

（二）项目建设规模及建设内容

项目区位于张家川县中西部，共涉及 4乡镇 14个行政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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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镇包括上豆村、石川村、草湾村共 3个行政村；龙山镇有榆树村

1个行政村；木河乡包括楸木村、坪王村、上渠村、高山村 4个行政

村；张家川镇查湾村、硖口村、下仁村、杨川村、孟寺村、杨店村共

6个行政村。

项目区为单纯的农业耕作区和一般农地区，是张家川县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和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确定的全县粮食主要生产区和土地整

治重点区域，项目区域不涉及退耕还林还草区域，也不是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不在水源保护区、水土流失易发区和地质

灾害频发区等生态脆弱区域保护红线范围禁止建设的区域内，土地利

用方向符合《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TD/T1033-2012）的要求，

具有合规合法性。且与以前各部门（发改委、财政、乡村振兴局、自

然资源局等）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包括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土地整

理项目、退耕还林口粮田项目等，在建设区域上不存在重叠性。

项目区 4乡镇 14个行政村，共划定粮食功能区总面积 28904亩，

占耕地总面积 35541亩的 81.33%，其中：小麦生产功能区地块面积

22197亩，占 61.33%，玉米生产功能区地块面积 6707亩，占 20.34%。

本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耕地面积 19000亩，其中粮食生产功能

区面积 11020亩，占 58.00%，包括小麦生产功能区地块面积 7714亩，

占 70.00%，玉米生产功能区地块面积 3306亩，占 30.00%。在项目实

施中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共整治撂荒地面积

663亩，其中马关镇 150亩，龙山镇 82亩，木河乡 118亩，张家川

镇 313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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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张家川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张家川县中

西部，包括马关镇、龙山镇、木河乡、张家川镇 4乡镇 14个行政村，

项目区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106°19.5~106°1532.58"，北纬 34°

59'3.535"~35°7'19.43”之间。

按照项目实施区域相对集中连片，方便工程建设和生产管理，有

利于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将 4镇 14个行政村

划分为 13个片区，其中马关镇项目区包括 3个片区，分别为上豆村

片区、石川村片区和草湾村片区；龙山镇项目区有 1个片区，为榆树

村片区；木河乡项目区包括 4个片区，分别为楸木村片区、上渠村片

区、高山村片区和坪王村片区；张家川镇项目区包括包括 5个片区，

分别为查湾村片区、硖口村下仁村片区、杨川村片区、杨店片区和孟

寺村片区。

2022年省农业农村厅下达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3.5万亩，

其中高标准梯田 1.2万亩，其它高标准农田 2.3万亩。由于项目区域

广、东西跨度大，涉及乡镇片区多，环境条件有差异，因此分两批进

行项目初步设计。本次张家川镇等四乡镇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19000亩，其中：高标准梯田 7569.72亩，

其他高标准农田 11430.28亩。本次张家川县 2022年张家川镇等四乡

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内容主要由田块整治工程、土壤改良工程和农

田道路工程 3项内容组成。其中土地平整工程 17337.19 亩，土壤改

良工程 35000亩，修建田间道 137.25km、生产路 19.31km、排水边沟

37.66km、涵管 183座、消力池 37座、进地盖板 1520座、出水口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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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过水路面 3座。

（三）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关于申请对张家川县 2022年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进行竣工验收的报告》，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发改、财

政、审计、国土、水利、交通等部门组成的县级验收组已完成了项目

县级初验。县级验收认定该项目工程量及投资完成情况与市农业农村

局初设批复文件内容一致，各单项工程合格，已具备验收条件。现正

在申请市局对该项目进行竣工验收。

张家川县 2022年恭门镇闫家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共建成

高标准梯田 9783.55亩、土壤改良 16000亩；建成田间道 80654米；

建成生产路 11195米；建成排水边沟 23285米；建成各类涵管 127座、

进地盖板 901座、出水口 12座、消力池 16座。

张家川县 2022年张家川镇等四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共

建成高标准梯田 7569.72亩、土壤改良 19000亩；建成田间道 57928

米；建成生产路 9412米；建成排水边沟 15352米；建成各类涵管 72

座、进地盖板 619座、出水口 16座、消力池 22座。

（四）项目资金安排与到位情况

张家川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资 5209万元，其中中

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共到位 3927万元（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第一

批 2168万元，第二批 155万元，共 2323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

1604万元），省级资金到位 232万元，县级资金共到位 1050万元，

资金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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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家川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方案》，

项目预算总投资 5250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

金 42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 1050万元。张家川县 2022年张家川镇

等四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资 2405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

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1835万元，县级配套资金 570万元。其中：

工程施工费 2203.54万元，占总投资 91.62%；其他费用 201.46万元，

占总投资 8.38%。张家川县 2022年恭门镇、闫家乡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总投资 2845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2365

万元，县级配套资金 480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2610万元，占总

投资 91.74%；其他费用 235万元，占总投资 8.26%。

（五）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张家川县 2022 年恭门镇闫家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共支付

2700.6586万元，资金支付率 96.31%，其中支付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

金 720万元、中央预算内资金 1604万元，支付率 100%；支付县级资

金 376.6586万元，资支付率 78.47%，结余资金 103.3414万元，其中

质保金 78.2733万元、招投标结余 25.0681万元。

张家川县 2022年张家川镇等四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共支付

2281.7302万元，资金支付率 94.87%，其中支付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

金 1603 万元、省级资金 232 万元，支付率 100%；支付县级资金

446.7302万元，资支付率 78.37%，结余资金 123.2698万元，其中质

保金 66.0589万元、招投标结余 57.2109万元。

本次评级的项目资金为县级配套资金 1050万元，其中向恭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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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家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付 379.31万元；向张家川镇等四乡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367.85万元；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 7.39万元；

支付招标场地租赁费 0.72万，合计 755.27万元，资金支付率 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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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张家川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本项目绩效目标为：

1、总体目标：项目建设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

业和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土地平整和机耕路高标准砂化为重点，

配套排水边沟及渠系附属工程，通过建设 3.5万亩高标准农田进一步

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全面提高项目区农业生产综合能力。

2、阶段性目标：2022年 4月至 6月底完成项目区土地平整、田

间道路工程；2022年 7月至 10月底完成施肥旋耕、道路砂化及排水

边沟等工程；2022年 11月起开始项目自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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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工作开展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对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实施的张家川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全面了解，并对项目在决策、过程、产出和

效益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分析项目目标完成情况、项目实现效益、总

结经验和做法，找出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建

议，为今后提高项目支出效果和人、财、物统筹安排的能力提供参考

依据和针对性建议，提高项目管理和服务水平，强化支出责任，规范

工作纪律。提高业务和资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为以后年度项目预算资金安排工作，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及时

总结项目管理经验，发现不足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完善项目管理办法，

提高资金管理单位决策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促使项目发挥更大的社

会、生态效益。为以后年度该类资金绩效目标制定提供决策依据。建

立规范的建设项目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程序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

系，推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立科学合理的部

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综合反映和评价部门项目支出履行中的资

金绩效，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

通过绩效评价，树立绩效管理理念，做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

政资金效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二）评价对象与范围

1、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县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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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资金 1050万元。

2、本次绩效评价范围为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建

设内容。

（三）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729号）；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

发〔2018〕34号）；

（4）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

（5）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16〕155号）；

（6）财政部《关于<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

知》（财预〔2018〕209号）；

（7）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43号）；

（8）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

作的通知>》（财预〔2020〕94号）；

（9）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21〕61号）；

（10）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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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11）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

（12）财政部《关于印发<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监〔2021〕4号）；

（13）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

见》（财预〔2021〕6号）；

（14）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

（15）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

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预〔2021〕54号）；

（16）《甘肃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

(甘财绩〔2021〕5号)。

（四）绩效评价原则、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及方法

(1) 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

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

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分级分类原则。绩效评价由各级财政部门、各级预算部门

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

（4）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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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文

件要求，结合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重点任务和实施情况，

提炼出项目评价关注点。本次绩效评价着重关注项目的决策方面、过

程方面、产出方面和效益方面。指标体系一级指标设计为决策、过程、

产出、效益 4个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细化分解设置二、

三级指标，设计符合项目的个性指标，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相结合，

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构建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评价指标设计原则

1.相关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与绩效目标有直接联系，能够正确

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

2.重要性原则。优先使用最具项目代表性、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

核心指标。

3.系统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

合，系统反映专项资金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

响和社会公众满意度等。

4.经济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通俗易懂、简便易行，数据的获得

考虑到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3)评价指标及指标体系设计

1.提炼项目关注点。依据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主要目



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13

标和重点任务以及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管理的重点，本项目资金管理方

面重点关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资金使用进度与项目实施进度匹配性；

项目管理方面重点关注建设过程中的项目管理有效性、项目验收情况、

信息公开和透明情况、外部巡视督察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产出方

面重点关注专项资金建设的项目内容和预算、概算、设计的相符性，

有无擅自改变用途、设计的情况，项目建设成本控制情况等；效益方

面重点关注项目投入使用后提供服务的便捷程度。

2.设计项目重要指标。围绕项目评价关注点，确定重点考核内容

为项目决策、项目过程。主要考核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

项目管理、资金管理，并结合重点工作任务具体内容，将考核内容细

化分解为具体的三级指标。

3.设计项目次要指标。主要考核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产

出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将产出指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三级指

标。

4.设计项目一般指标。主要考核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运

营期间产生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满意度，并将指标细化分解为

具体的三级指标。

5.设计指标体系框架。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文件中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框架，从项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方面对项目实施情况

进行综合评价，将重要、次要、一般指标按照专项资金管理、项目管

理、资金管理、项目实施的时间顺序进行归类，最终得到本项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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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体系。

4)评价指标权重及赋值依据

评价组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20〕10号）文件第十四条：“同一评价对象处于

不同实施阶段时，指标权重应体现差异性，其中，实施期间的评价应

更加注重决策、过程和产出”的要求以及重要指标、次要指标、一般

指标，指标权重分值按照重要程度依次递减的原则，依据项目重点任

务的工作量、工作要求、工作难易程度赋予指标合理的权重分值。修

正后的指标权重分别为：决策指标权重 11％，过程指标权重 25％，

产出指标权重 34％，效益指标权重 30％。

1.决策指标权重 11％。评价组在了解项目建设情况的基础上认为

立项依据是否充分和立项是否规范是专项资金项目立项依据的体现，

因此将项目立项权重分值设置为 3分；绩效目标编制的合理性以及明

确性是项目实施的基本保障，将绩效目标权重分值设置为 5分；预算

编制的科学性及资金安排的合理性是安排专项资金的前置条件，将专

项资金投入权重分值设置为 3分。

2.过程指标权重 25%。评价组依据项目实施期间的评价应更加注

重决策、过程和产出的原则，将过程指标确定为重要指标。其中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项目建设程序、采购、项目档案管理是否规范、绩效

自评工作是否开展等考核内容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将项

目管理指标权重分值设置为 14分；专项资金项目重点考核项目资金

到位率、预算执行率及资金使用合规性等，主要反映专项资金规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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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专项资金有效监管，将资金管理指标权重分值设置为 11分。

3.产出指标权重 34％。评价组综合考核项目附属设施建设、设备

采购情况以及设施设备使用情况，认为数量指标是项目完成情况的具

体体现，确定为产出指标中的重要指标，将产出数量指标权重分值设

置为 16分；产出质量项目建设成果实现程度的具体体现，将产出质

量确定为产出指标中的次要指标，设置为 10分；产出时效和产出成

本以及预算执行是反映项目进度及资金使用程度的具体体现，确定为

产出指标中的一般指标，将产出时效指标权重分值设置为 4分，将产

出成本指标权重分值设置为 4分。

4.效益指标权重 30％。考虑到项目尚处于初运营阶段，投入使用

期限较短，项目的经济效益、可持续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通过项目

的投入运营，社会效益已逐步显现，社会公众满意度亦可体现社会效

益发挥情况，因此，将经济效益指标权重设置为 3分，社会效益指标

权重设置为 12分，可持续影响指标权重设置为 5分，满意度指标设

置为 10分。

(3) 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标准通常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等，用于

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较。本次庄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绩效评价采用计划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评价。

1)计划标准

根据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事先制定的任务、

目标、计划、预算等预计数据与项目实际产出和效益情况对比分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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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价，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2)行业标准

根据项目建设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包括土建、安装等）及

验收等符合行业专用的质量要求开展此次绩效评价。

(4) 评价方法

1)目标比较法

目标比较法主要用于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根据资料查

阅、现场核查及数据分析情况，通过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

效目标任务实际完成情况与绩效目标进行对比，分析项目总体目标和

年度目标的实现程度；通过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的效益

发挥情况与效益目标进行对比，分析项目实施所发挥的效益情况。

2)成本效益分析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主要通过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资

金投入与项目产出和发挥的效益进行关联比较，例如，将项目实际完

成情况与预期完成情况进行对比，获得可以量化的效益性比率，最后

根据成本效益比率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客观评价。

3)公众评判法

公众评判法即社会调查法，主要通过实地调研，结合设计的调查

问卷，对社会公众开展调查。通过对社会公众开展满意度问卷调查和

访谈，了解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后是否能够有效构建田

块整治、土壤肥沃、设施完善、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

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高产稳产高标准农田，落实“统一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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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组织实施、统一验收考核和上图入库”的农田建

设新格局，从而完成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5) 评分方式及评价等级

评价组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式，了解

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情况和效益发挥情况，整理分析佐

证材料，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项进行绩效打分，形成最终评分

结果。

1.绩效评分采用打分法，总分设置 100分。根据不同评价准则、

不同评价问题、各评价指标的重要性，相应赋予不同分值。

2.根据评分标准，达到要求的指标记标准分满分，不能达到标准

的按照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得分最低为 0分。

3.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绩效评价结果量化为百分制综合评分，并

按照综合评分进行分级。综合评分为 90分（含）以上的为“优”，

80分（含）至 90分的为“良”，60分（含）至 80分的为“中”，

60分以下的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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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绩效评价总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张家川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本项目绩效目标为：

1、总体目标：项目建设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

业和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土地平整和机耕路高标准砂化为重点，

配套排水边沟及渠系附属工程，通过建设 3.5万亩高标准农田进一步

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全面提高项目区农业生产综合能力。

2、阶段性目标：2022年 4月至 6月底完成项目区土地平整、田

间道路工程；2022年 7月至 10月底完成施肥旋耕、道路砂化及排水

边沟等工程；2022年 11月起开始项目自验。

经评价组现场调研及分析项目资料：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发改、

财政、审计、国土、水利、交通等部门组成的县级验收组已完成了项

目县级初验。县级验收认定该项目工程量及投资完成情况与市农业农

村局初设批复文件内容一致，各单项工程合格，已具备验收条件。现

正在申请市局对该项目进行竣工验收。

（二）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受

张家川县财政局委托，依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张家川县农业农

村局提供的佐证材料，结合绩效评价人员分析评价，严格按照评分标

准打分，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82.16分，根据《财政部关于印

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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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绩效评价结果等级为：良。

总体认为：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决策科学，立项依据充

分，资金安排合理，使用合法、合规。项目建成的土地平整、田间道

路、排水渠和土壤培肥等工程，有效地改善了项目区农户生产、运输、

大型农机作业问题，在改善农业基础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促进农民增收、产业增效、农村发展方面效果明显。

但项目存在绩效目标不够清晰细化、项目绩效自评不及时、项目

资金管理不严谨、项目未及时竣工验收的问题，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加

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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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打分表

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打分表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决策 11
项目立

项
3

立项依据充

分性
1.5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

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

依据情况。

①项目立项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

求，得 0.5 分，否则不得分；

②项目立项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

门履职所需，得 0.5 分，否则不得分；

③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

关项目不重复，得 0.5 分，否则不得分。

1.5

立项的

规范性
1.5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反

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①项目按照规定程序完成勘察、设计、稳

评、可研、施工许可证等前期批复手续，

得 1 分，否则缺少重要一项，扣 0.5 分，

最多扣 1 分；

②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 0.5

分，否则不得分；

③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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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集体决策，得 0.5 分，否则不

得分。

绩效目

标
5

绩效目标合

理性
2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

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①项目有绩效目标，得 0.5 分；否则不得

分；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

性，得 0.5 分；否则不得分；

③项目绩效目标能有效反映项目的预期产

出、融资成本、偿债风险，得 1 分，否则

不得分。

2

绩效指标明

确性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

化、可衡量等，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

明细化情况。

①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

标，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②绩效指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者计划数

相对应，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③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

以体现，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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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专

项资金

投入

3

预算编制的

科学性
1.5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

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反映

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

况。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得 0.5 分，

否则不得分；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得 0.5

分，否则不得分；

③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

工作任务相匹配，得 0.5 分，否则不得分。

1.5

资金安排合

理性
1.5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

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反映和考核项

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得 1 分，

否则不得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

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得 0.5 分，否则不

得分。

1.5

过程 25
项目管

理
14

管理制度健

全性
4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

健全，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

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

理制度，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

完整，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4

制度执行有

效性
4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反映和考

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

定，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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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

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得 2 分，否则不

得分。

采购规范 3
采购程序是否符合制度规定，合同签订是否

符合规范。

①采购程序符合制度规定得 2 分，否则不

得分；

②合同签订规范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3

项目档案规

范
1 项目档案是否符合规范。

①建立项目档案，对项目进行归档整理，

得 0.5 分；

②项目档案整理齐全、管理规范得 0.5 分。

1

绩效自评工

作开展情况
2

是否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上报相关材

料。

①积极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按时限要

求及时上报相关材料的，得 1 分，否则不

得分；

②上报的自评报告质量高，佐证材料齐全，

得 0.5 分，否则不得分；

③相关数据真实、准确、符合逻辑，得 0.5

分；否则不得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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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

理
11

资金到位率 4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反映和考

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

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

×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

期）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

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4

预算执行率 3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反映或考

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

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

期）内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

2.16

资金使用合

规性
4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

度规定，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

况。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

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

途，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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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等情况，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产出 34

数量 16

新增高标准

农田面积（万

亩）

16 项目实施过程中，主体工作的完成情况。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完成张家川县域

内 6 乡镇 28 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得

16 分，否则不得分。

16

质量 10
高标准农田

验收合格率
10

项目实施过程中，主体工作的质量达标情

况。

按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

（TD/T1033-2012）要求，完成张家川县域

内 6 乡镇 28 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验

收，验收合格率在 95%以上得 10 分，否则

不得分。

0

时效 4 项目进度 4 项目主体工作是否在计划时间内完成。 按期完工投入使用得 4 分，否则不得分。 4

成本 4
概算控制情

况
4 项目预算的执行结果。

亩均投资标准≥1200 元得 4分，否则不得

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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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30

经济效

益
3 内部收益 3 优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前总体收益。

内部收益优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前总体收益

得 3 分，否则不得分。
3

社会效

益
12

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
4

项目建设完成后是否有效提高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

结合现场勘察与满意度调查问卷，项目建

设完成后有效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 4

分，否则不得分。

4

田间道路通

达率
4

项目建设完成后是否有效提高田间道路通

达率。

结合现场勘察与满意度调查问卷，项目建

设完成后有效提高田间道路通达率得 4

分，否则不得分。

4

高标准农田

上图入库
4 项目建设完成后是否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

结合现场勘察与满意度调查问卷，项目建

设完成后有效上图入库得 4 分，否则不得

分。

4

可持续

影响
5

推动本县农

业发展
5

项目建设完成后是否有效推动本县农业发

展。

结合现场勘察与满意度调查问卷，项目建

设完成后有效推动本县农业发展得 5 分，

否则不得分。

5

满意度 10
服务对象满

意度
10 服务对象调查问卷满意度。

①根据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非常满意得

5分，比较满意得 3 分，不太满意得 1分，

非常不满意不得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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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指标得分=非常满意比例*100%*5 分+比

较满意*70%*3 分+不太满意比例*40%*1 分

+非常不满意比例*0%*0 分。

合

计
100 100 100 82.16



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28

六、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依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方面

对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情况进行分析。本项目资金绩效

评价得 82.16分，其中项目决策分值 11分，得 9分；过程分值 25分，

得 24分；产出指标分值 34分，得 24 分；效益指标分值 30 分，得

28分。总体得分情况如下表所示：

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总体得分表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小计

分值 11 25 34 30 100

扣分 2 3.84 24 2 17.84

得分 9 21.16 10 28 82.16

（一）项目决策

项目决策作为绩效评价的一级指标，向下分解为项目立项、绩效

目标、资金投入 3项二级指标。评价分值 11分，得 9分。

(1) 项目立项（3分）

1)立项依据充分性（1.5分）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下达 2022年农田建设任务的通知》（农

建发〔2021〕7号）精神，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下发的《关于下达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的通知》(甘农田发〔2021〕13号)精神，要求

2022年全省新建高标准农田 360万亩，其中高效节水灌溉 141.3万亩，

全力提升粮食产能水平，其中安排张家川县新建高标准农田 3.5万亩

的建设任务。立项依据充分，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本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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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

2)立项的规范性（1.5分）

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按照建设工程相关管理规定完成

项目勘察、设计、稳评、可研、施工许可证等前期批复手续，文件、

材料等符合相关要求并经过专家论证，立项程序规范，本项得 1.5分。

(2) 绩效目标（5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2分）

评价组在绩效评价的工作过程中核实到，《张家川县 2022年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将本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为：

1、总体目标：项目建设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

业和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土地平整和机耕路高标准砂化为重点，

配套排水边沟及渠系附属工程，通过建设 3.5万亩高标准农田进一步

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全面提高项目区农业生产综合能力。

2、阶段性目标：2022年 4月至 6月底完成项目区土地平整、田

间道路工程；2022年 7月至 10月底完成施肥旋耕、道路砂化及排水

边沟等工程；2022年 11月起开始项目自验。

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项目绩效目标能有效

反映项目的预期产出等，本项得 2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3分）

据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022年度财政资金绩效目标申

报表，现有产出及效益指标未完全设置目标任务数与计划数，未能通

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本项扣 3分，得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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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专项资金投入（3分）

1)预算编制的科学性（1.5分）

根据《张家川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方案》，

项目预算总投资 5250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

金 42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 1050万元。张家川县 2022年张家川镇

等四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资 2405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

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1835万元，县级配套资金 570万元。其中：

工程施工费 2203.54万元，占总投资 91.62%；其他费用 201.46万元，

占总投资 8.38%。张家川县 2022年恭门镇、闫家乡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总投资 2845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2365

万元，县级配套资金 480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2610万元，占总

投资 91.74%；其他费用 235万元，占总投资 8.26%。预算编制全面，

内容较为详细，本项得 1.5分。

2)资金安排合理性（1.5分）

2022 年 3月 10日，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就《张家川县 2022 年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出具批复，资金分配额度合理，

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相适应，本项得 1.5分。

（二）项目过程

项目过程作为绩效评价的一级指标，向下分解为项目管理、资金

管理 2项二级指标。评价分值 25分，得 21.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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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管理（14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4分）

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按照《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实

施办法（试行）》、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实施本项目，切实履行项目

建设、资金管理的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项目管理制度健全、合理，

本项得 4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4分）

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实施项目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

定，项目合同书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本项得 4分。

3)采购规范（3分）

经核实，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采购程序符合制度规定，合同签订

符合规范，采购程序基本规范，本项得 3分。

4)项目档案规范（1分）

本项目前期、招标采购及招标、合同、施工、验收等资料能够在

项目结束后及时整理并归档，档案资料齐全，档案管理基本规范，本

项得 1分。

5)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2分）

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依据项目初设分两年实施，但张家

川县农业农村局仅在 2022年出具项目自评报告，未及时有效开展项

目自评工作，本项扣 1分，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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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金管理（11分）

1)资金到位率（4分）

张家川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资 5209万元，其中中

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共到位 3927万元（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第一

批 2168万元，第二批 155万元，共 2323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

1604万元），省级资金到位 232万元，县级资金共到位 1050万元，

资金到位率 100%，本项得 4分。

2)预算执行率（3分）

本次评价的项目资金为县级配套资金 1050万元，其中向恭门镇

闫家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付 379.31万元；向张家川镇等四乡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367.85万元；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 7.39万元；

支付招标场地租赁费 0.72万，合计 755.27万元，资金支付率 71.93%，

本项得 2.16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4分）

本项目资金支付中存在部分不合规现象：

1、截至 2023年 6月 17日，单位记账凭证未填制；

2、2022年 9月 23日支付苏建军人民币 7200元整用于招标场地

租赁费，未附原始凭证；

3、2022.6.13支付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珵美广告有限公司 2022 年

高标准农田项目前期公示牌 31200 元及天水建力水利工程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 2022年高标准农田项目监理费 160000元无发票；

4、2022年会计档案未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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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2年收入、支出明细账未记录。

本项扣 2分，得 2分。

（三）项目产出

项目产出作为绩效评价的一级指标，向下分解为数量、质量、时

效、成本 4项二级指标。评价分值 34分，得 24分。

(6) 数量（16分）

1)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16分）

根据《张家川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验收报告》，

项目区共建成高标准梯田 9783.55亩、土壤改良 16000亩；建成田间

道 80654米；建成生产路 11195米；建成排水边沟 23285米；建成各

类涵管 127座、进地盖板 901座、出水口 12座、消力池 16座。经与

项目实施方案建设内容对此，本项目已基本完成建设内容与目标。本

项得 16分。

(7) 质量（10分）

1)高标准农田验收合格率（10分）

截至评价基准日，县农业农村局仅对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做县级验收，未完成竣工验收，无法保证项目合格率。评价组无法

对本项指标做出客观评价，本项得 0分。

(8) 时效（4分）

1)项目进度（4分）

根据《张家川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验收报告》，

本项目建设日期为 2033年 3月-2022年 12月，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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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以财政、审计、发改、自然资源、交通、水务等部门专家组成

的县级验收组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办

法》和甘肃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验收办法》于 2023年 6月 12日

-16日完成验收，本项得 4分。

(9) 成本（4分）

1)概算控制情况（4分）

张家川县 2022 年恭门镇闫家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共支付

2700.6586万元，资金支付率 96.31%，其中支付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

金 720万元、中央预算内资金 1604万元，支付率 100%；支付县级资

金 376.6586万元，资支付率 78.47%，结余资金 103.3414万元，其中

质保金 78.2733万元、招投标结余 25.0681万元。

张家川县 2022年张家川镇等四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共支付

2281.7302万元，资金支付率 94.87%，其中支付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

金 1603 万元、省级资金 232 万元，支付率 100%；支付县级资金

446.7302万元，资支付率 78.37%，结余资金 123.2698万元，其中质

保金 66.0589万元、招投标结余 57.2109万元。

本次评级的项目资金为县级配套资金 1050万元，其中向恭门镇

闫家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付 379.31万元；向张家川镇等四乡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367.85万元；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 7.39万元；

支付招标场地租赁费 0.72万，合计 755.27万元，资金支付率 71.93%。

本项目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依据《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GB/T30600-2014），亩均投资标准需≥1200元，目前本项目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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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亩均投资且未超预算，本项得 4分。

（四）项目效益

项目效益作为绩效评价的一级指标，向下分解为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 4项二级指标。评价分值 30分，得 28分。

(10) 经济效益（3分）

1)内部收益（3分）

结合现场勘察与满意度调查问卷，本项目内部收益优于高标准农

田建设前总体收益，本项得 3分。

(11) 社会效益（12分）

1)粮食综合生产能力（4分）

结合现场勘察与满意度调查问卷，本项目建设完成后有效改善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本项得 4分。

2)田间道路通达率（4分）

结合现场勘察与满意度调查问卷，本项目建设完成后有效提高田

间道路通达率，本项得 4分。

3)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4分）

结合现场勘察与满意度调查问卷，本项目建设完成后有效完成高

标准农田上图入库，本项得 4分。

(12) 可持续影响（5分）

1)推动本县农业发展（5分）

结合现场勘察与满意度调查问卷，本项目建设完成后有效推动本

县农业发展，本项得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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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满意度（10分）

1)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

通过对项目的前期调研，项目组对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是否完成土地平整、田间道路、排水渠和土壤培肥等工程，有效地改

善了项目区农户生产、运输、大型农机作业问题，在改善农业基础条

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产业增效、农村发展

等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共计发出 50份调查问卷，回收调查问卷

50份，回收率 100%，且均为有效问卷，按评分标准本项得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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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存在问题

（一）绩效指标不明确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等 6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号）文件中，“绩效

目标是充分反映预算资金的预期产出和效果等情况的总体描述，绩效

目标的设定应当指向明确，与相应的预算支出内容、范围、方向、效

果等紧密相关”，但经核实，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022年

度财政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现有产出及效益指标未完全设置目标

任务数与计划数，未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不利于

绩效考核。

（二）项目绩效自评不及时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等 6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号）文件中《甘肃省

省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第四条 单位自评的对象

是省级项目支出，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安排的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省与市县共同事权转移支付及

专项转移支付（以下简称“省对市县转移支付”）。”

“第十一条 对省本级项目支出，省级预算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

按以下程序开展绩效自评：

（一）部署绩效自评。年度预算执行完毕，省级预算部门应 当

部署部门本级及所属单位对照批复的绩效目标开展自评。

（二）实施绩效自评。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按照批复下达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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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分别设置指标权重，全面开展自评，形成《省级预算项目支出绩

效自评表》,随同单位决算一并报省级预算部门。自评材料要真实完

整，评分依据充分。

（三）审核汇总自评结果。省级预算部门对项目自评情况进行梳

理、审核、汇总，并提出结果应用建议。

（四）报送自评结果。省级预算部门对本部门及所属单位自评工

作开展情况、自评结果、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归纳梳理分

析，形成《XX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总结》，同本部门汇总的《省级预

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随部门决算一并报送省级财政部门。”

经核实，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依据项目初设分两年实施，

但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仅在 2022年出具项目自评报告，未及时有效

开展项目自评工作。

（三）项目资金管理存在不合规现象

1、本次评价的项目资金为县级配套资金 1050万元，其中向恭门

镇闫家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付 379.31万元；向张家川镇等四乡

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367.85万元；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 7.39万元；

支付招标场地租赁费 0.72万，合计 755.27万元，资金支付率 71.93%；

2、本项目资金支付中存在部分不合规现象：

①截至 2023年 6月 17日，单位记账凭证未填制；

②2022 年 9月 23日支付苏建军人民币 7200元整用于招标场地

租赁费，未附原始凭证；

③2022.6.13支付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珵美广告有限公司 2022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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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农田项目前期公示牌 31200 元及天水建力水利工程监理咨询有

限公司 2022年高标准农田项目监理费 160000元无发票；

④2022年会计档案未装订；

⑤2022年收入、支出明细账未记录。

（四）项目未及时验收

截至评价基准日，县农业农村局仅对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做县级验收，未完成竣工验收。



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40

八、相关建议

（一）落实绩效目标编制，便于绩效考核

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在申请专项资金时，应严格按照《甘肃省财

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 6个办法和规程的

通知》（甘财绩〔2020〕5号）文件中，“绩效目标是充分反映预算

资金的预期产出和效果等情况的总体描述，绩效目标的设定应当指向

明确，与相应的预算支出内容、范围、方向、效果等紧密相关”及《中

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甘发〔2018〕32号）文件要求，依据预算资金和项目建设内容，

准确合理地编制绩效目标，绩效目标要充分反映预算资金的预期产出

和效果等情况，要指向明确，与相应的预算支出内容、范围、方向、

效果等紧密相关，并对绩效目标细化量化，分解为可衡量的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要体现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具体指标，效益指标从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等方面予以体现，指标值尽

量进行定量表述，不能以量化形式表述的，可采用定性表述，但表述

应可比较、可评定，做到清晰、明确、细化、可衡量，同时，应严格

执行绩效目标运行监控，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

“双监控”，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深入开展绩效评价和

结果应用，客观、真实地反映绩效目标实现结果，将绩效评价结果作

为以后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二）及时进行项目绩效自评

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在项目完工后应根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

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 6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甘

财绩〔2020〕5号）文件中《甘肃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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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第十一条 对省本级项目支出，省级预算部门和资金使用

单位按以下程序开展绩效自评：

（一）部署绩效自评。年度预算执行完毕，省级预算部门应 当

部署部门本级及所属单位对照批复的绩效目标开展自评。

（二）实施绩效自评。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按照批复下达的绩效

目标分别设置指标权重，全面开展自评，形成《省级预算项目支出绩

效自评表》,随同单位决算一并报省级预算部门。自评材料要真实完

整，评分依据充分。

（三）审核汇总自评结果。省级预算部门对项目自评情况进行梳

理、审核、汇总，并提出结果应用建议。

（四）报送自评结果。省级预算部门对本部门及所属单位自评工

作开展情况、自评结果、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归纳梳理分

析，形成《XX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总结》，同本部门汇总的《省级预

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随部门决算一并报送省级财政部门。”的

相关规定及时进行绩效自评，以便建设单位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纠正，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三）严格把控项目资金管理

项目资金管理应严格遵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

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需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四）积极组织项目竣工验收

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应积极申请市局对该项目进行竣工验收，验

收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14）《高标准农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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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竣工验收办法》和甘肃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验收办法》。

甘肃万豪合创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 7月



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43

九、附件

（一）附件 1 项目部分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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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件 2 问卷调查表

1、请填写您所在乡镇：

2、请选择您的性别：

男 女

3、您是否了解张家川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是 否

4、您认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是否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是 否

5、您认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项目是否明显改善农作物种植环境？

是 否

6、您认为您认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是否有利于提高收益？

是 否

7、您认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是否有效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是 否

8、您认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是否有效提升田间道路通达率？

是 否

9、您认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是否达成上图入库？

是 否

10、您认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是否能够推动本县农业发展？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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